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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５６年７月埃及总理纳赛尔为解决修建阿斯旺水坝费用，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引起英法美等国的强烈不满，英法决定使用武力迫使纳赛尔放弃这一计划，遂以保护运河安全为

由，于１０月３１日对埃及展开了猛烈的军事攻击，这就是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即第二次中东战
争。自纳赛尔发表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声明后，印苏两国对此十分关注，并予以积极支持；当英法

为控制苏伊士运河而侵略埃及时，印苏在各种场合对此侵略行径予以强烈声讨，苏联甚至以核攻击

进行威慑。印苏在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政策，其深层缘由皆是为本国的国家利益考量。对
印度来说，主要是维护本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对于苏联来说，支持纳赛尔政府的要求，不仅可

以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以“蛙跳”动作实现沙俄和苏联史上从未有过的对中东

和非洲的影响，从而达到战略突围的目的。在美英等众多西方国家要求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并把持

联合国等极其不利于埃及的情况下，印苏两国对此问题的强硬态度无疑对保障埃及国家利益不受

侵犯前提下妥善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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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冷战时期国际上
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因此，自该危机爆发至今，一

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事件之一，由此产生了数量

颇丰的学术研究成果，文章有数百篇，著作有数十

部。但这些成果大多集中于探讨美英等西方国家或

决策人对该事件的政策和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对印

苏两国在该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略显不足，这

显然与印苏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不符。鉴于

此，本文拟在借鉴相关研究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

印苏两国所采取的政策及战略考量作一尝试性剖

析，以供学界参考。

　　一、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由来

苏伊士运河始建于１８５９年，１８６９年开通，全长

１９０公里，将地中海和红海连为一体，是亚非欧三大
洲水上最直接的航道，马克思称之为“东方伟大的

航道”。苏伊士运河的建成使得亚非与欧洲间的海

上航程至少缩短了８０００公里，其战略与经济价值
不言而喻。

二战后，老牌帝国实力大减，亚非拉各国掀起了

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３日，以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

织”发动政变，推翻帝制，建立了埃及共和国。１９５４
年４月，纳赛尔被任命为新政府总理。在政局稳定
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纳赛尔提出了修建阿斯旺水

坝计划，但工程浩大，需耗资１０多亿美元，这远远超
出了埃及政府的财政能力。美英企图以“慷慨”的

经济援助捆绑纳赛尔新政府。１９５５年１２月，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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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给埃及提供７０００万美元援助，其中美国出资
６６００万美元，英国出资４００万美元。同时美国控制
下的世界银行随后也和埃及达成了２亿美元的贷款
协议。［１］（Ｐ５７７）但随着埃及国内局势的变化，美英两国

在其政治目的达不到的情况下，于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９
日取消了上述援助，且世界银行对埃及的贷款协定

也宣布告终。于是，纳赛尔于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６日宣
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将从其收入中每年拿出

２５００万美元修建阿斯旺水坝，这引起了英法美等
国的强烈不满。正如艾登在回忆录中写道的：“这

是用强占西方财产的办法来回答美国政府的行动，

这一事件的后果将决定于谁的权威占上风。……

我们不能允许一位具有纳赛尔上校这样经历的人

‘扼住我们的咽喉’。”［１］（Ｐ５８２－５８４）

随后，英法美纷纷用各种伎俩企图迫使纳赛尔

放弃这一计划，但收效不大。１９５６年８月２日，英
法美宣称“埃及的行动已经威胁到了运河的自由和

安全”。同年８月１６～２３日，英法美组织召开了２４
国伦敦会议，埃及拒绝参加。会上，美国国务卿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了所谓的“杜勒斯计

划”，其实质是让埃及放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计

划，并把运河永远交给某种国际机构管理。这个损

害埃及主权的“杜勒斯计划”遭到了埃及政府的强

烈反对。［２］

在“杜勒斯计划”失败后，支持该计划的１８个
国家组建了一个由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伊朗、瑞

典和美国所组成的委员会，并派出代表与埃及进行

协商，但并未取得任何成效。随后，英法美召集支持

“杜勒斯计划”的国家于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日在伦敦召
开会议，讨论建立所谓“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

也是无果而终。于是，英法于同年９月２３日将此问
题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安理会于同年１０
月５日对此进行了正式讨论。英法在联合国煞费心
机，试图对运河实行国际管制，于是决定使用武力迫

使纳赛尔放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计划。在英法的

唆使下，以色列于同年１０月２９日进攻埃及，１０月
３０日，英法以保护运河安全为由，要求埃及军队从
交战区撤出，被埃及政府拒绝。由此，英法于１９５６
年１０月３１日对埃及展开了猛烈的军事攻击，这就
是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即第二次中东战争。

　　二、印苏两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

的政策

　　自纳赛尔发表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声明后，印

苏两国对此十分关注，并从政策上予以积极支持。

１．印度的政策
在英法声称纳赛尔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方案

“有违运河的正常运转”后不久，印度总理贾瓦哈拉

尔·尼赫鲁就在１９５６年８月８日的下院讲话中首
次发表了印度将支持纳赛尔运河国有化的声明，并

强调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是不容置疑的。尼赫

鲁说：“不管怎样，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特权将在１９６８
年终止，应根据１８５６年的协定，将运河的财产和职
责归还给埃及政府”，并且“在埃及法律下的国有化

是在埃及政府职权内的事情”［３］。随后，印度派出

了以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为首的代表团，参加

在伦敦召开的２４国会议。
在２４国会议上，印度反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

出的旨在将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的所谓“杜勒斯计

划”（苏联对此也是反对的）。梅农说：“埃及政府已

将运河国有化，不可能再来一个去国有化”，“无论

谁当权，埃及才是唯一保证航行自由的人”［４］。同

时，印度还在议案中提出：要和平有效解决苏伊士运

河危机，应遵循以下六条原则：（１）承认埃及的主
权；（２）承认苏伊士运河为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和作为国际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条航道；（３）遵照
１８８８年君士坦丁堡公约，所有国家都能自由且无间
断通航；（４）通行税和费用应公平且平等，所有国家
使用运河设施应不受歧视；（５）运河应在任何情况
下都处于正常运转状态且根据现代技术需要来导

航；（６）运河使用者的利益应得到认可。［５］这是一个
从尊重埃及主权、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角度出

发的提案。这个议案让莫斯科喜出望外，一个第三

世界国家提出了克里姆林宫一直想提出的建议，随

即表示：“运河仍将属于埃及人，受埃及人的控

制。”［６］（Ｐ８５）印度的议案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受到

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提案意味

着任何有效的国际因素都被取消……（因此）其内

容空洞”［１］（Ｐ６９２），因此该议案并没有获得通过。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尼赫鲁政府本着坚决

支持埃及运河国有化的原则，不仅从政策上予以积

极支持，而且在各种场合对英法的侵略行径予以猛

烈抨击。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危机爆发的当天，尼
赫鲁就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联合国

采取强硬措施以防止全世界陷入战争，并且要求所

有外国军队立即撤出埃及。尼赫鲁在信中说：“我

们对最近中东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英法在拒绝美国

提出的安全理事会提案以后侵犯埃及的行动，深感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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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英法两国不是去设法制止这种侵略，而

是也在进犯埃及的领土，这不仅是公然冒犯安全理

事会和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而且还有可能给全

世界以最严重不过的后果。”［７］（Ｐ３５）同时，印度外交

部发表声明说：“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彰明昭著的

违反，并且是反对万隆会议所定下的一切原则。”［８］

同年１１月１０日，尼赫鲁在海得拉巴讲话中称英法
的行动为赤裸裸的侵略。他说：“在我的外交经历

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英国和法国在试图做的事

更为粗暴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亚洲和非洲……将

不能容忍殖民国家的这种侵略。……我们的同情是

完全在埃及方面。”［９］停火后，当英法联军仍留在埃

及国土上时，尼赫鲁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

恶化和新的武装侵略。他说：“联合国最优先和最

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英法联军撤离埃及，毕竟他们以

相当快的速度来到埃及，也应该快速离开此地，这应

该没有什么困难。”［１０］（Ｐ３３０－３３１）尼赫鲁对此事件的强

硬态度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同，引发了一阵

对英法美三国侵略行径的声谴浪潮。

同时，印度驻联合国代表也对英法的行动予以

谴责。率团出席此届联大会议的国防部长梅农在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７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说：“我们最想要
表达的就是，我们认为以色列对埃及领土的入侵行

动和英法作为一个侵略者武力的使用是没有任何正

当理由的。”［１０］（Ｐ３３１）印度驻联合国代表阿瑟·拉尔

则向与会各国强调埃及的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正在受

到武装的邻国和强大国家们的霸占［１０］（Ｐ３３１），“印度

视此为联合国宪章制造的一个笑柄，联合国组织正

在遭受侵略的侮辱”［１１］，联合国应该制止这种赤裸

裸的侵略。

显然，尼赫鲁政府的态度，对苏伊士运河危机在

保障埃及国家利益前提下的妥善解决，起到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

２．苏联的政策
纳赛尔在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６日发表将苏伊士运河

国有化的声明后不到一个星期，８月１日，苏联最高
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列宁体

育馆落成仪式上发表了支持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讲

话。他认为，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是一个主权国家

权限范围内的事情。他警告英法不要反应过度，

“一定要强调的是，埃及自己已经承诺要尊重苏伊

士运河的自由航行，并且对公司的股东予以补偿。

因此，心平气和地评价这个行为，冷静地看待新的形

势和时代精神是非常必要的”［６］（Ｐ７４）。随后，８月９

日，苏联政府又就８月３日英国驻苏大使威廉·海
特尔送达的英法美三国政府就有关埃及把苏伊士运

河收归国有问题的照会发表声明，“苏联政府不同

意三国声明中对苏伊士运河地区局势所作的估计。

苏联政府认为，埃及政府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

决定是根据埃及主权作出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对英

法两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完全不能容忍，这是

对和平事业的挑衅。”［１２］（Ｐ２１３－２１５）因此，苏联政府认

为没有必要召开所谓苏伊士运河问题的２４国会议。
尽管如此，２４国会议仍如期举行。在会上，苏联

外长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称赞印度

的方案是一个公正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方

案［１３］，并对美国所谓的“杜勒斯计划”予以否定，对印

度的方案予以支持。会后，８月２４日，苏联政府又针
对会上讨论的两个议案———“印度议案”与“杜勒斯

计划”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方案实质是一个殖民主

义计划，赞扬印度的方案是一个在民主基础上公正和

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方案［１２］（Ｐ２３１－２３２），并表示苏

联今后仍将渴望尽全力争取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用

和平的办法，通过协调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还指出

对埃及的备战就是对埃及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公开

的不可容忍的挑衅，是对和平的挑衅［１２］（Ｐ２３１－２３６）。

距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仅仅一个星期，８月 ３１
日，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驻苏联大使馆召开的纪念

苏联军队进入布加勒斯特１２周年的招待会上，把法
国和英国驻苏联大使带到一边，并对其发出警告说：

如果爆发战争，“阿拉伯人将不会被孤立。假如我

有一个年龄适合从军当志愿者的儿子，我会告诉他

永往直前，‘你得到了我的允许’”［６］（Ｐ８６）。９月 １４
日，苏联政府在回复９月１０日埃及就苏伊士运河问
题解决途径的照会时表示，愿意参加埃及政府提出

的由使用苏伊士运河的各国所组成的谈判机构（西

方各国均反对此提议）。次日，苏联政府又发表了

关于必须和平解决运河问题的声明：“作为一个大

国，苏联不能对苏伊士问题袖手旁观，不能不关心现

在由于西方国家的行动而造成的局势”，“苏联将继

续努力进行磋商，促进通过协商公正地解决苏伊士

运河问题”［６］（Ｐ２４９－２５０）。随后，在安理会的讨论会上，

苏联外长谢皮洛夫在１０月８日的发言中指出，英法
的联合提案是“最不想使苏伊士运河问题获得积极

解决的”，它“大大违背了联合国宗旨”，“是不能在

安全理事会得到接受的”［１２］（Ｐ２６０），提出要妥善解决

苏伊士运河问题，就必须以下列四个原则为前提：

（１）一切国家的商船和军舰在航行、商业费用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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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航运条件等方面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可自由地通过

运河。（２）埃及行使其对运河的主权、所有权和管
理权，保证运河航行的完全自由；保证运河及其设施

的安全；维持运河处于良好的和适于航行的状况；改

善通航条件以便扩大运河通航能力；定期向联合国

报告运河的经营情况。（３）参加这一协定的各方应
当保证无论如何不采取可能破坏运河的神圣不可侵

犯性或使运河设施遭受重大损坏的行动；苏伊士运

河应当永远不成为敌对行动的场所，也不应受到封

锁。（４）在埃及和运河使用国之间建立适当的合作
形式。［１２］（Ｐ２６１）

英法在其所谓的和平公正方案解决不了苏伊士

运河问题的情况下，决定采用武力方式解决，继而引

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苏联政府视此为扩大

其在中东和第三世界影响的绝佳机会，对英法的侵

略行径予以了猛烈谴责。苏联外长谢皮洛夫在危机

爆发的第二天即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坚决谴责

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政府对埃及的侵略行动，……英

国和法国政府的这种行为同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是

不相容的，是对它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庄严承担的

义务的粗暴的破坏，是对埃及的侵略”［１４］，并督促联

合国安理会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

径［１２］（Ｐ２６４－２６５）。苏联《真理报》则在当天刊登了两篇

对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并呼吁联合

国立即采取行动来制止这种侵略的文章［１５］。随后，

苏联领导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和

赫鲁晓夫又以胁迫的方式来促使英国、法国和以色

列三方停止在埃及的侵略举动。布尔加宁在致以色

列总理戴维·本 －古里安的信中说：你的行动“使
以色列作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受到威胁”；在致英国

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信中说：“如果大不列颠受到

更强大国家的进攻，它将处于怎样的境地？要知道，

这些国家可以动用火箭武器。”［１６］赫鲁晓夫则早就

表示如果要组建抗英法的志愿军的话，他将派他儿

子参加。而当英法以三国军队入侵埃及后，赫鲁晓

夫的态度更为强硬，他表示英法如不停火，苏联则不

惜对其进行核攻击［１７］。针对英法停火后继续停留

在埃及试图卷土重来的情况，苏联塔斯社于 １１月
１９日发表声明说：“苏联有关机关将不阻止志愿参
加埃及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苏联公民出发去

埃及。”［１２］（Ｐ２８５－２８６）

毫无疑问，苏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问题上的强

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对英法以的举动造成了威慑，

加快了实现停火的步伐，极大地维护了埃及在苏伊

士运河问题上的主权，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赞誉。

　　三、印苏两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

的战略考量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表面上看，印苏两国都
是从反帝反殖反侵略的角度，对埃及的要求予以坚

定支持，对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行径予以严

厉谴责，苏联更是不惜以核攻击对英法进行威慑；实

际上其深层缘由皆是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考量。

对印度来说，主要是维护其本国政治利益和经

济利益。

就政治利益而言，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国际和国

内。国际方面，尼赫鲁和纳赛尔两人均积极提倡不

结盟政策，尼赫鲁政府若不支持纳赛尔政府的要求，

无疑将导致不结盟国家内部分裂，这对刚发展起来

的不结盟运动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并由此可能导致

新兴国家加入东方或西方集团，最后不结盟运动也

将偃旗息鼓，如此尼赫鲁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

也将名存实亡。同时，也将危及印度此前在朝鲜战

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积极塑造的维护世界和平和反

殖民主义的形象。国内方面，当有人问起尼赫鲁其

政府对苏伊士运河危机为什么反响如此之大时，他

说：“我们对此感兴趣自然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穆

斯林。”［５］（Ｐ１５）埃及是穆斯林国家。印巴分治后，印

度国内还留有大量的穆斯林教徒。而印度教教徒与

穆斯林教派之间的矛盾冲突早已成为印度政局动荡

的重要因素。就在印巴１９４７年分治后不久，印度就
爆发了印度史上最惨烈的印度教与穆斯林教徒间的

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短短数月，就有５０万人被残
杀，１２００万人无家可归，双方互逃的难民多达１４００
万人。［１８］尼赫鲁对埃及的支持不仅将有助于培养国

内穆斯林教徒的认同感，稳定国内政局，而且还有助

于印度扩大在克什米尔地区的群众基础、提升其亲

印心理，因为在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教徒占绝大多

数。此外，还涉及国大党及尼赫鲁本人的政治利益。

二战后印度民众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很多民

众认为如果印度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失败了，尼赫

鲁在结束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取得的胜利

（尼赫鲁是主要调解人，为双方停战作出了很大贡

献）也将归零。因此，在大选来临之际，尼赫鲁在苏

伊士运河危机中的立场将决定国大党及其本人在

１９５７年大选中的选票。因此，尼赫鲁等人自然对苏
伊士运河问题不敢有丝毫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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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伊士运河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印度当时主要的贸易对象是西方国

家，其主要进出口产品大多经由苏伊士运河，苏伊士

运河可谓是印度的经济命脉。同时，印度独立后其

石油工业相当落后，仅阿萨姆地区开采石油，这只能

满足国内需求的７％～８％，大量的石油需要从中东
进口。［１９］（Ｐ７１）因此，维护好印度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

系也是尼赫鲁政府的首选。

正是基于以上国家利益的考虑，才使得尼赫鲁

政府对埃及纳赛尔政府予以竭尽所能的支持。

对于苏联来说，支持纳赛尔政府的要求，不仅可

以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以“蛙

跳”动作实现沙俄和苏联史上从未有过的对中东和

非洲的影响，从而达到战略突围的目的。赫鲁晓夫

上台后，在美国加紧对苏联战略包围和苏联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日渐下滑的情势下，赫鲁晓夫一改斯大

林时期的自我封闭战略，将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国

家的影响和战略突围与加强苏联的国家安全紧密地

联系在了一起，并为此而积极寻求机会。

中东不仅占据了优越的战略地缘（地处欧亚非

三洲交汇处，该地区的黑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及人

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堪称世界黄金水道），还拥有

丰富的石油资源。据中国石油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

所１９８２年统计，中东的石油存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５４％左右。因此，该地区一直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
焦点，同时也一直是斯拉夫人的觊觎之地。自彼得

大帝一世起，俄国人就开始针对中东展开疯狂的扩

张，尤以１９世纪对奥斯曼帝国、波斯和阿富汗的侵
略为最［２０］。但终因实力与战略不济，被英法等国将

其势力影响封堵在此区域之外。到了苏联时期，在

斯大林时代，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苏联对该地

区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但想法犹在。比如，在二战

期间，苏联出兵占领伊朗，积极维护与阿富汗的友好

关系并对埃及进行积极援助等。二战后，苏联也试

图干预中东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但由于美国人的

积极介入最终发生了苏联从伊朗撤军的悲剧，这使

得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降到了最低。

赫鲁晓夫执掌克里姆林宫后，美苏关系进一步

紧张。美英等西方国家在１９５４年９月组建了东南
亚条约组织，在１９５５年２月组建了中央条约组织。
这两个军事同盟条约涵盖了此前的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及美与日、韩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基本将西欧、

中东、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串联了起来，构筑了一条

从北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的战略包围圈。因

此，战略突围在苏联的对外战略中占有很大比重。

从苏联的地缘与当时中东的情势来看，中东是苏联

最有利的实现突围的地方。因为中东各国在二战前

均是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战后掀起的去殖

民化浪潮与苏联一直扮演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代言

人的角色，使得中东各国对苏联有很强的亲近感，对

西方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痛恨感。因此，当苏伊士

运河国有化问题成为国际上争论的问题以后，苏联

视此为扩大自己在此地影响力的最佳机会，尽管身

陷匈牙利危机，但对纳赛尔还是予以强力的支持，因

为“谁获得了埃及，谁就在阿拉伯世界站稳了脚

跟”［２１］。

为此，早在１９５５年，当埃及人打算在苏伊士运
河上建造水坝时，苏联人立刻表示愿意为大坝建设

提供１亿英镑贷款和相关材料与技术人员援助；同
年４月，苏联与埃及签署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同年９
月底，苏联假借捷克斯洛伐克的名义向埃及提供了

第一笔军事援助，以此积极拉拢纳赛尔向苏联靠拢。

赫鲁晓夫上台后，强调要扩大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影

响，而经济、军事援助与发展贸易是最直接有效的手

段。从苏联的地缘来看，苏伊士运河是扩大苏联与

第三世界交往最为直接有利的战略通道。此外，若

能拉拢埃及投靠苏联，斯拉夫人几个世纪以来南下

印度洋战略的实现也就近在咫尺了。

总之，印苏之所以鼎力支持纳赛尔苏伊士运河

国有化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对本身国家

利益的战略考量。

　　四、结语

尽管印苏两国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政策在很大

程度上是基于其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是在美英

等众多西方国家要求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和把持联合

国等极其不利于埃及的情况下，印苏两国对此问题

上的强硬态度，无疑对保障埃及国家利益不受侵犯

的前提下妥善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而尼赫鲁政府对此危机的强硬态度，大大

宣传了其坚决维护世界和平和反殖民主义的高大形

象，在苏联正忙于处理匈牙利危机、并无多少精力顾

及苏伊士运河危机而在一定程度上缺位的情况下，

尼赫鲁政府的立场无疑起到很好的补位作用，这对

刚发展起来的印苏关系也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推动了印苏关系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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